
附件4    河北省钢铁企业拆除烟气旁路核查确认单
（办理财政资金奖补凭证）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环保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

	拆除烟气旁路
烧结机编号
	
	规模面积（m2）
	

	脱硫设施投运时间
	
	脱硫技术
	
	认定效率（%）
	

	烟气旁路拆除
或切断方式
	
	完成时间
	

	企业拆除或切断
烟气旁路简要情况
（企业填写，附拆除或切断前后对比照片）
	单位（盖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
	县级环保部门
核查意见
	现场核查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 月  日

	市级环保部门
核查意见
	现场核查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 月  日

	省级环保部门
审核意见
	核定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 月  日


